
新豐鄉公所
111年4月12日

變更新豐(新庄子地區)都市計畫
(第四次通盤檢討)案

公開展覽說明會

─  簡 報 大 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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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計
畫
緣
起
與
目
的

◼ 計畫緣起

● 99年3月公告發布實施「新豐(新庄子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迄今已十餘年，已有分區不符現況使用之現象。

● 配合近年野戰公園、客家兒童文學公園、6號道路(萃豐路)等多

項建設計畫完工，且刻正規劃之非營利幼兒園、鄉立圖書館、

社區活動中心，以及計畫區南側擬新設產業園區，其發展將對

本計畫區產生重大影響。

● 配合國土計畫指導事項，檢討分區使用及管制內容。

◼ 計畫目的

● 符合現況及未來發展之趨勢，
引入服務機能

● 形塑集居城鎮，與上位相關
計畫內容相互謀合

● 串聯藍綠景觀，提昇市民生
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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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計
畫
位
置
與
範
圍

◼ 計畫面積：面積112.43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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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本
案
辦
理
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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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通盤檢討公告徵求意見

公告徵求意見日期：自109年12月15日起，計30天
公告徵求意見座談會：109年12月30日新豐鄉公所

研擬變更主要計畫草案(110.8.5提送草案)

新豐鄉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110.8.24)

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主要計畫核定及發布實施

公告徵求意見
期間共6件人陳

人陳意見綜整

機關協調會議(110.3.10)

公開展覽日期：自111年3月21日起，計30天
公開展覽說明會：假新豐鄉公所共舉辦4場說明會

第一場：111年4月12日 9：30
第二場：111年4月12日 11：00
第三場：111年4月12日 13：00
第四場：111年4月12日 14：30



四
、
現
行
計
畫
概
要

◼ 歷次變更綜理

● 新豐(新庄子地區)都市計畫於64年6月發布實施，第一次、第二

次及第三次通盤檢討分別於74年11月、81年5月、99年3月發布

實施。前次通盤檢討迄今未曾辦理過個案變更。

發布實施

日期
計畫名稱

64.06.30 擬定新豐(山崎地區暨新庄子地區)都市計畫案

74.11.02 變更新豐(新庄子地區)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81.05.15 變更新豐(新庄子地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99.03.08 變更新豐(新庄子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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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現
行
計
畫
概
要

◼ 現行計畫概要

● 計畫年期：民國110年

● 計畫面積：112.43公頃

● 計畫人口：8,000人

● 居住密度：310人/公頃

項目
面積

(公頃)

佔 計 畫
面 積 比
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22.72 20.21

商業區 4.58 4.07

農業區 59.29 52.74

河川區 3.53 3.14

小計 90.12 80.16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1.78 1.58

學校用地 4.86 4.32

社教用地 0.24 0.21

公園用地 3.51 3.12

兒童遊樂場

用地
1.13 1.01

綠地用地 0.03 0.03

市場用地 0.51 0.45

停車場用地 0.62 0.55

道路用地 9.63 8.57

小計 22.31 19.87

總計 112.43 100.00

茄苳溪

德龜溪

新豐國中

新豐國小新豐
鄉公所

野戰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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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發
展
現
況
分
析

◼ 人口現況分析

● 本計畫區與新豐鄉近十年
人口平均成長率為0.35%
與0.78%，皆低於新竹縣
近十年平均成長率1.09%。

● 相較於新竹縣人口結構，
新豐鄉老化指數逐漸攀升，
老化情形顯著。

計畫人口

人口結構

人口成長

現行計畫人口 8,000人

可容納人口 5,843人

現況總人口(民國109年) 6,142人

佔新豐鄉現況總人口 10.86%

民國
新豐鄉 新竹縣

老化指數 扶養比 老化指數 扶養比

100年 50.83% 38.39% 61.47% 41.27%

109年 77.18% 37.80% 80.43% 40.96%

近十年平均成長率
新竹縣 新豐鄉 本計畫區

1.09% 0.78% 0.35%

新豐鄉 新竹縣

16%11%

73% 71%

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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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
苳
溪

五
、
發
展
現
況
分
析

◼ 土地使用現況

現行計畫土地使用分區開闢
率已近飽和，本次通盤檢討
應配合實際需求予以檢討。

住宅區

使用率(%) 72.84

分區面積(公頃) 22.72

商業區

使用率(%) 82.31

分區面積(公頃) 4.58

都市發展用地

使用率(%) 74.72

分區面積(公頃) 4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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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發
展
現
況
分
析

◼ 主要道路系統

● 建興路(竹3線)(15M)係計畫區最重要之動線骨幹，為服務計畫
區往來山崎地區與區內縱向聯繫要道。

● 新庄路(竹1/竹3/竹6線)(12M)為計畫區與省道台15線與台61線
之聯絡道路，東向可通往湖口方向。

● 成德街(竹2線)(12M)與永寧街(竹1線)(12M)連絡湖口和興以及新
豐山崎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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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發
展
現
況
分
析

◼ 土地權屬

● 以私有土地為主，面積約84.05公頃，佔本計畫74.76%。

● 其次為中華民國所有，面積約10.00公頃，佔本計畫8.89%，
其中又以新豐鄉公所管理土地為大宗，佔本計畫面積3.66%。

土地
權屬

土地所有權人
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公有

中華民國 10.00 8.89

新竹縣 4.90 4.36

新豐鄉 7.87 7.00

望安鄉 0.07 0.06

小計 22.84 20.31

公私共有 0.47 0.42

私有土地

其他私有 83.99 74.7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0.04 0.04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0.02 0.02

小計 84.05 74.76

未登錄地 5.07 4.51

總計 112.43 100.00

11

茄苳溪

德龜溪

新豐國中

新豐國小新豐
鄉公所

野戰公園



五
、
發
展
現
況
分
析

◼ 土地公告現值

● 計畫區內土地以5,000元/𝒎𝟐以下居多，面積約53.19公頃，佔計
畫總面積47.31%，主要分布於計畫區北側及東側農業區範圍。

● 其次為20,001~30,000元/𝒎𝟐，面積約25.39公頃，佔計畫總面積
22.58%，主要分布於計畫區東北側以及西南側住宅區範圍。

公告現值範圍(元/𝒎𝟐 ) 面積(公頃) 百分比(%)

5,000元/㎡以下 53.19 47.31

5,001~10,000元/㎡ 3.92 3.49

10,001~20,000元/㎡ 19.00 16.90

20,001~30,000元/㎡ 25.39 22.58

30,001~40,000元/㎡ 3.49 3.10

40,001~50,000元/㎡ 2.08 1.85

50,001元/㎡以上 0.29 0.26

未登錄地 5.07 4.51

總計 112.4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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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發
展
現
況
分
析

◼ 環境敏感地區

● 計畫區內涉及縣管區域排水設施：
• 東側－中崙排水

• 西側－上坑排水

● 計畫區外之南側及西側鄰近優良農地

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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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發
展
現
況
分
析

◼ 國土功能分區

● 依新竹縣國土計畫，本計畫區多劃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 計畫區南側及東南側農業區因屬於優良農業生產環境，且範圍
及農業使用面積達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劃設標準，劃設為農業
發展地區第五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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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檢
討
構
想

◼ 因應周邊相關重大建設計畫

15

竹北(含斗崙地區)
都市計畫

台1線替代道路(新豐~新竹
公道三、四)工程

湖口都市計畫

湖口(老湖口地區)
都市計畫

新竹工業區

新豐(新庄子地區)
都市計畫

新豐鄉

綠色海岸風景遊憩發展計畫

新豐(山崎地區)
都市計畫

湖口鳳山工業區開發計畫

因應國土計畫辦理新豐鄉
擴大都市計畫及新設產業

園區可行性評估案

湖口交流道

國道1號五楊高架延伸至
苗栗頭份可行性研究

坡頭漁港濱海觀光水環境改善
計畫(前瞻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新豐紅樹林
生態保育區



六
、
檢
討
構
想

◼ 新竹縣國土計畫人口分派

● 新竹縣國土計畫分派125年新豐鄉之都市計畫區計畫人口總計
48,000人，本計畫區為8,000人。

◼ 檢討後計畫人口維持8,000人

● 考量新竹縣國土計畫之分派人口數，以及未來於計畫區南側
規劃之產業園區開發衍生之居住人口，故建議維持計畫人口
為8,000人。

● 依可容納人口總量推估，本計畫區尚需可容納2,157人之可建
地釋出。

都市計畫區 現行計畫人口數(人)
新竹縣國土計畫分派

125年人口數(人)

新豐(山崎地區)都市計畫 22,000 24,000

新豐(新庄子地區)都市計畫 8,000 8,000

新豐擴大及新設產業園區(草案) - 16,000

小計 30,000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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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檢
討
構
想

◼ 住宅區尚可增設約8.39公頃

● 本計畫區可容納人口推估

● 本計畫區可增劃設住宅區面積推估

分區 面積 容積 可供居住樓地板面積 可容納人數

住宅區 22.72 180% 408,960 5,843

計畫人口
(人)

居住用地需求
增量人口數(人)

居住用地需求增量
樓地板面積(㎡)註1

尚可增劃設住宅區
面積(公頃)註2

8,000 2,158 151,060 8.39

註：參考新竹縣國土計畫每人居住樓地板面積以70㎡/推算。

註1：居住用地需求增量樓地板面積=(計畫人口-可容納人口數)×每人居住樓地板面積70㎡/人。
註2：尚可增劃設住宅區面積(公頃)=居住用地需求增量樓地板面積(㎡)/住宅區容積率(180%)/10,000。

17

本計畫區住宅區除配合整體開發地區計畫道路系統調整及改善地
區道路系統增加防災功能予以變更外，其餘建議維持現行計畫。



六
、
檢
討
構
想

◼ 商業區已足敷使用

● 依計畫人口及都市發展用地比例檢討，本計畫區可劃設商業區
面積3.60~3.97公頃，惟現行計畫已劃設商業區4.58公頃，已足
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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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標準 檢討內容
可劃設

面積(公頃)
現行計畫
面積(公頃)

尚可增劃設
商業區面積

(公頃)

依 計 畫 人
口檢討

3萬人口以下，0.45ha/千
人。

3.60

4.58

-0.98

依 都 市 發
展 用 地 總
面 積 之 比
例檢討

地方中心：商業區面積不
得超過都市發展用地總面
積10%。

3.97 -0.61

本計畫區商業區已足敷使用，建議維持現行計畫。



商業服務核心

本計畫區
行政及生活資源

核心

新竹(湖口)
工業區

鳳山
工業區

中崙
工業區

主
要
發
展
軸

帶

產業發展核心

(

建
興
路)

新豐溪新豐重要濕地
(國家級)範圍

六
、
檢
討
構
想

◼ 宜居慢活健康新豐

● 近湖口工業區、南側未
來規劃新設產業園區，
具產業發展潛能

● 周邊新豐溪及新豐國家
級重要濕地，提供觀光、
濱海遊憩資源

● 本計畫區為滿足產業發
展衍生之居住與服務機
能需求，結合周邊藍綠
帶景觀及濱海遊憩資源，
發展為行政及生活資源
核心。

19



六
、
檢
討
構
想

◼ 空間機能定位

● 核心區以行政、生活
機能等都市活動為主，
以環狀路網聯通。

● 外環為都市發展儲備
用地並以輻射狀路網
作為聯外道路。

◼ 整體發展構想

● 推動核心區周圍農業
區土地變更，引入支
援服務機能

● 結合開放空間串聯藍
綠帶景觀資源，並藉
由公共設施興建，提
升居住環境品質以及
民眾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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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更
位
置
示
意
圖

◼ 本次提出通盤檢討變更案共計6案

茄苳溪

變1案 計畫年期

變6案
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

變2案

變4案

變5案

變3案

變4案

22



變
更
內
容
說
明

◼ 變1案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計畫年期 民國110年 民國125年

配合全國國土計畫(內政部民國107年4
月30日台內營字第1070807769號函公
告實施)之計畫年期，予以調整為民國
1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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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更
內
容
說
明

◼ 變2案

位
置

變更內容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成
德
街
北
側
農
業
區

農業區
(8.3088)
河川區

(0.0490)
道路用地
(0.1520)

住宅區(4.8080)、宗教專用區(0.0421)、公園用地兼供滯洪池使用
(1.0276)、社會福利設施用地(0.2000)、廣場用地(0.2644)、廣場兼
停車場用地(0.0823)、停車場用地(0.2338)、道路用地(1.8507)、道
路用地兼供河川區(排水使用)使用(0.0009)
附帶條件：
1.本案採市地重劃方式辦理整體開發，其規定如下：

(1)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整體開發，其整體
開發範圍詳圖7-3所示。

(2)市地重劃範圍內，應捐贈公共設施用地及代用地之比例，不得
低於43%。

(3)俟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定細部計畫後，依平均地權條例相
關規定，先行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
核通過後，再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後
實施；如無法於委員會審議通過紀錄文到3年內擬具市地重劃
計畫書，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應於期限期滿前
敘明理由，重新提會審議延長上開開發期程。

(4)委員會審議通過紀錄文到3年內未能依照前項意見辦理者，仍
應維持原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惟如有繼續開發之必
要，應重新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檢討變更。

2.有關農業區變更為可建築用地，其開發方式應依相關規定及程序
辦理。

24



變
更
內
容
說
明

◼ 變2案

位置 變更理由

成德
街北
側農
業區

1.配合都市發展需求、社會福利設施建設需求，劃設住宅區及公共設施用地，
並採整體開發方式辦理，以取得公共設施用地及促進都市整體發展。

2.本變更案不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改採市地重劃方式辦理開發之理由如下：
(1)本變更案公共設施之比例，不因採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方式辦理開發而有

所差異。
(2)依都市計畫法第48條公共設施用地之取得，得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另依

平均地權條例相關規定，都市土地開發新社區者，得辦理市地重劃。
(3)依內政部99年8月起召開多次土地徵收座談會之共識，應審慎衡酌徵收土

地之公益性及必要性，爰此，考量本變更案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並無涉及
重大公共建設，且均得以市地重劃方式無償取得。

(4)綜上，考量達成都市發展需求及環境品質之目標，不因採區段徵收或市地
重劃之方式而有所差異，且本變更案並無涉及重大公共建設用地之取得，
其採區段徵收之正當性、公益性及必要性似有不足，故考量上開因素及執
行可行性，爰建議採市地重劃方式辦理開發。

3.未來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補訂截角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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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更
內
容
說
明

◼ 變2案

變更前 變更後

權屬圖 航照圖

中華民國
農田水利署
新竹縣
新豐鄉
望安鄉
公私共有
私有
中華郵政股份
有限公司

自立街

新豐國中

振
興
街

自立街

新豐國中

振
興
街

自立街

新豐國中

振
興
街

自立街

新豐國中

振
興
街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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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更
內
容
說
明

◼ 變2案

27

項目 面積(公頃) 比例(%)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宅區 4.8080 56.50

宗教專用區 0.0421 0.49

道路用地兼供河川區
(排水使用)使用

0.0009 0.01

小計 4.8510 57.00

公共
設施
用地

公園用地兼供滯洪池使用 1.0276 12.08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0.2000 2.35

廣場用地 0.2644 3.11

廣停用地 0.0823 0.97

停車場用地 0.2338 2.75

道路用地 1.8507 21.75

小計 3.6588 43.00

總計 8.5098 100.00 



變
更
內
容
說
明

◼ 市地重劃共同負擔項目

28

公共設施
用地負擔

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
里公園、廣場、綠地、國民小
學、國民中學、停車場、零售
市場等十項用地。

費用負擔
指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
利息。

共同
負擔

土地分配面積=土地所有權人持有面積×(1-共同負擔比例)



變
更
內
容
說
明

◼ 變3案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公(二)
用地

公園用地
(0.8071)

機關用地
(0.8071)

1.新豐鄉立圖書館於78年啟用後，至今已使用
逾32年。為提供本鄉更完善之閱覽空間及服
務品質，新豐鄉公所業於110年1月完成「新
竹縣新豐鄉圖書館新建工程可行性評估報告
書」。

2.本計畫配合新豐鄉圖書館新建工程，為滿足
其用地需求，爰變更部分公(二)用地為機關
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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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更
內
容
說
明

◼ 變3案

變更前 變更後

權屬圖 航照圖

中華民國
農田水利署
新竹縣
新豐鄉
私有

新豐國小

野戰公園

新豐國小

野戰公園

新豐國小

野戰公園

新豐國小

野戰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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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變
更
內
容
說
明

◼ 變4案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公頃)

計畫
區東
西兩
側河
川區

農業區
(1.6121)
河川區

(3.4811)
道路用地
(0.1211)

農業區
(0.0816)

河川區(排水使用) 
(5.0116)

道路用地兼供河川
區(排水使用)使用

(0.1211)

1.依中崙排水(德龜溪)及上坑排水(茄苳溪)堤
防預定線(用地範圍)範圍調整予以變更。

2.依內政部 94年 10月 28日內授營都字第
0940086866號函，涉及中崙排水及上坑排
水堤防預定線(用地範圍)範圍內之土地變更
為河川區(排水使用)，而前開範圍外之河川
區則變更為農業區。

3.依經濟部水利署97年11月10日經水地字第
09717001080號函，因部分路段涉及中崙
排水及上坑排水堤防預定線(用地範圍)範圍
內之土地，爰變更為道路用地兼供河川區
(排水使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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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更
內
容
說
明

◼ 變4案(西側)

變更後 權屬圖 航照圖變更前

中華民國
農田水利署
新竹縣
新豐鄉
公私共有
私有
台灣中油股份
有限公司

新豐鄉
公所

新豐鄉
公所

新豐鄉
公所

新豐鄉
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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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更
內
容
說
明

◼ 變4案(東側)

變更後變更前

新豐國中

野戰公園

新豐國中

野戰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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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更
內
容
說
明

◼ 變4案(東側)

權屬圖 航照圖

中華民國
農田水利署
新竹縣
新豐鄉
公私共有
私有

新豐國中

野戰公園

新豐國中

野戰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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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更
內
容
說
明

◼ 變5案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兒(四)
用地及
其西側
住宅區

住宅區
(0.0648)

兒童遊樂場用地
(0.0105)

道路用地
(0.0753)

經人民陳情現況已作為道路通行使用，土
地權屬多為國有地且未涉及拆遷私有民房，
考量計畫區整體道路系統規劃、防災需求，
爰變更為道路用地。

變更前 變更後

權屬圖 航照圖

中華民國
農田水利署
新竹縣
新豐鄉
私有

新豐國小 新豐國小

新豐國小 新豐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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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更
內
容
說
明

◼ 變6案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土地使
用分區
管制要
點

含細部計畫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

另訂細部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

因現行都市計畫法已將細部計畫審議核定
權責交予直轄市、縣(市)政府，為配合相
關法令建立計畫管制層級，爰於本次通盤
檢討將主要計畫內原屬細部計畫內容者予
以刪除，並另訂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以為執行依據。惟應於計畫書內
載明細部計畫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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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情
意
見
表
達
方
式

◼ 公開展覽日期

● 自民國111年3月21日起，計30天。

◼ 公開展覽地點

● 新竹縣政府產業發展處、新竹縣新豐鄉公所。

◼ 公開展覽說明會

◼ 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意見，得以書面載明姓名、

地址及聯絡方式等，向新竹縣政府或新豐鄉公所提出建

議。

◼ 新豐鄉公所地址：(304)新竹縣新豐鄉重興村新市路93號

◼ 新竹縣政府地址：(302)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
38

地點：新豐鄉公所3樓會議室
(新竹縣新豐鄉重興村新市路93號)

• 第一場：111年4月12日 9：30

• 第二場：111年4月12日 11：00

• 第三場：111年4月12日 13：00

• 第四場：111年4月12日 14：30



陳
情
意
見
表
達
方
式

◼ 陳情意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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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務必填寫是否出席
姓名及連絡地址與電話



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40


